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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在当代埃塞俄比亚
的崛起及功能

*

肖 玉 华

  内容提要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埃塞俄比亚经历了帝制时代、德格集团的军政统治,

以及埃革阵领导的联邦民主制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伴随着这些复杂的变革过程, 公民社会逐

渐兴起, 并成为当代埃塞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支新兴力量。埃塞公民社会的主要功能表现在

提供减贫救灾和提供社会服务、参与国家民主进程, 以及调解冲突与稳定社会三方面。当

前, 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的严格监管、地方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 均

制约着埃塞公民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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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的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国
家, 它具有在非洲并不多见的漫长君主制传统。

1991年门格斯图集团被推翻后, 代表地方民族

主义利益集团的埃塞人民革命民主阵线 ( / E thio2
pian People. sRevolutionaryDemocratic Front0, 下称
/埃革阵0) 上台, 国家政治力量的分散化与多元

化倾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 在这数十

年间, 随着古老集权体制的逐渐瓦解, 深受西方

政治影响的多党制开始出现, 代表各个阶层、集

团、民族和地方利益的社会力量日益发展起来。

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在内外因素的影响

和推动下, 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逐渐组织起自己

的社团与机构, 并最终演变成在当代埃塞国家政

治生活中影响力日益提升的公民社会, 非政府组

织的活动也日渐活跃。

埃 塞 公 民 社 会 的 发 展 历 程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在埃塞出现得较晚。

在封建帝制时代, 公民社会的力量弱小。进入现

代社会后,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成长与城市

化的推进及对外关系的加强, 情况发生了变化。

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组织开始在埃塞出现。 1960年, 海尔 # 塞拉西

皇帝首次颁布了承认公民社会组织的法律。¹

1974年 9月, 德格集团º发动军事政变, 废

黜海尔 #塞拉西皇帝, 开始了 17年的军事统治。

虽然是帝制的推翻者, 德格集团的统治却依然具

有明显的专制特征, 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步履缓

慢。德格集团的统治给埃塞留下的是一幅千疮百

孔的衰败景象。最终, 1991年发生的一场政治

风暴推翻了德格集团专制统治, 取而代之的是埃

革阵。作为执政的政党联盟, 埃革阵开始重建国

内统一的政治秩序和有效的国家机器, 并宣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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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刘鸿武教授的悉心指导, 特此致谢。

See Jef frey C lark, C ivi l S ociety, NGOs and Developm ent in

E th iop ia: A Snap sh ot View, W ash ington, D1C1: Th e World Bank,

2000, p141

在阿姆哈拉语中, /德格 0 ( / D erg0 或 / Dergu e0 )的意

思就是委员会, 其全称是 /武装力量、警察及边防部队协调委

员会 0 ( the C oord inating Comm ittee of th eA rm ed Forces, Police and

BorderA rm y)。该委员会早期成员约有 120人, 在权利斗争中,

有一批人被杀害或开除, 并无新成员加入。从 1974年海尔# 塞

拉西下台到 1991年埃革阵上台, 德格集团一直牢固地控制着中

央政权。



立联邦制民主国家。¹ 不过, 执政党埃革阵仍倾

向于将公民社会组织视为政治对手, 不愿承认其

超党派的性质, 对它的监督与控制较为严格。这

期间, 埃塞开始出现一些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

和受反对派支持的赈灾机构, 行业协会、社团和

自由媒体在该国的发展极为有限。该国的公民社

会组织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方面则投入了更大

的精力, 并赢得了越来越多普通民众的认可。与

此同时, 公民社会开始随着地方民族主义势力的

崛起而开始获得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埃塞司法部

社团登记办公室 ( Association Reg istration O ff ice,

M in istry of Justice) 2001年 1月的数据显示, 活

动在埃塞的合法的公民社会组织共有 910个, 其

中 135个是国际非政府组织, 其余主要是全国性

的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和地区性自助组织。º

不容忽视的是, 除了这些有全国性发展规划的公

民社会组织外, 各地还有众多在州市级政府部门

登记的公民社会组织, 它们是促进地方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下表描述了 1950年以来埃塞公民社会发展

的基本特点:

时期

特点

1950 ~ 1974

年帝制统治

时期

1974 ~ 1991

年德格集团当

政时期

1991 年以来

埃革阵执政

时期

公 民 社 会

组织的主要

类型

行业、学术、

农民和自助

组织

领导人流亡在

外的救济和发

展组织

经济和社会发

展组织

公民社会组

织内部气氛
乐观 军政下的压抑 谨慎

组织结构的

本质属性

民 主、运 行

良好

专制性强、内

部惩戒严明
民主、尝试性

  Sou rce: h ttp: / /www1pdforum1 org /en / files /2005 _ con fer2

en ce/E th iop ian_ C ivil_ S oceity_ Phenom enon1 doc1

2005年大选前的一段时期, 为争取更多的

国际援助, 埃革阵政府放宽了对公民社会的限

制。但是, 当许多公民社会组织积极参加投票培

训和监督工作时, 埃革阵意识到大量民众开始支

持反对党, 遂禁止公民社会组织观察选举。虽然

国家选举委员迫于各方压力在选举前几天收回了

这一成命, 公民社会组织在余下的几天里已经不

能执行预先制定的工作计划, 只能向亚的斯亚贝

巴及其附近的选区派出为数不多的观察员。

当前, 埃革阵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呈现不

断加强的趋势, 试图通过限制公民社会的活动空

间以消除政治上的威胁。能力建设部 (M inistry

of C apacity Building) 出台了 /公民社会组织能
力建设项目 0 ( C iv il Society O rganizations. Capac2
ity Building Program ) , 其主要目的就是将公民社

会组织的活动限制在协助执行政府政策和提供社

会服务方面。在向司法部申请注册的过程中, 那

些在政治民主化上想要有所建树的公民社会组织

经常遇到种种困难。例如, 埃塞人权委员会

( E thiopianHuman R igh ts Counci,l EHRCO) 虽然

在 1991年就已成立, 但因被视为政治组织, 在

前七年里一直未得到政府承认。经过多年努力,

该组织才于 1998年在内政部注册为公民社会组

织, 并最终于 2000年通过司法部的注册。人权

教育促进会 (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 ent o fH u2
man R ights Education, SAHRE ) 在 1992 ~ 1994

年近 3年时间里也有过类似经历。为了证明自身

属于发展性的公民社会组织, 该组织不得不在纲

领中加入更多发展规划, 以冲淡政治色彩。

在对待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性非政府组织

的政策上, 埃革阵与德格集团形成了鲜明对比。

德格政府因迫切需要援助, 欢迎国际非政府组织

的到来, 却限制那些与地方性民族武装有复杂关

系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工

作只要停留在救灾和发展两个领域内, 就不会受

到政府限制。由于德格政府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保

持了较为合作的关系, 埃革阵上台后对这一类国

际组织的态度一直比较谨慎。为了弱化国际非政

府组织的影响, 埃革阵政府积极发展从属于政府

的本国公民社会组织, 如阿姆哈拉发展协会,

( Amhara Development A ssociat ion )。针对这种新

情况,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国际非政府组织应该

以救援工作为重, 努力与政府合作, 在政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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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集团倒台后, 埃塞进入了过渡政府时期 ( 1991年 7

月 22日至 1995年 8月 21日 )。这一时期通过的 5埃塞俄比亚

过渡时期宪章 6 ( The Trans it iona lPeriod Charter ofE th iop ia)规定了

民族或地区自治的原则。 1994年 12月 8日通过的 5埃塞俄比亚

联邦民主共和国宪法 6 ( The Const itut ion of the Federal Dem ocratic

R epub lic of Eth iop ia) 更明确地规定了国家性质。

Akalu Pau los, / The E th iop ian C ivil Society Phenom enon: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0, h ttp: / /www1pd forum1 org/en /

files /2005_ conference/E th iop ian_ C ivil_ Soceity_ Phenom enon1doc1



化、政策影响力方面不能操之过急。¹

当 代 埃 塞 公 民 社 会

的 主 要 功 能

  在过去的 30多年里, 埃塞公民社会走过了

非同寻常的发展历程, 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历史使

命。现阶段, 埃塞公民社会的主要功能如下:

(一 ) 提供减贫救灾与社会服务

由于埃塞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频发的自然

灾害, 减贫救灾和提供社会服务一直是埃塞公民

社会的重要职能。早在 1973~ 1974年和 1984 ~

1985年埃塞两次遭遇大饥荒期间, 教会的附属

机构和来自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曾参与救灾

工作。在现阶段, 埃塞的公民社会组织仍积极

投身于减贫救灾领域。基督教救济与发展协会

( Christ ian Relief and Deve lopm ent A ssoc iation,

CRDA ) 就希望通过改善穷人的经济状况达到减

贫的目的。该协会还注重与政府、其他非政府组

织, 以及双边和多边组织的对话, 重视成员组织

的能力建设, 以更好地服务社会。 2008年, 由

于本国农业生产区降水不足和世界粮价上涨, 饥

荒威胁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º

在南方州、奥罗米亚州、阿法尔州、阿姆哈拉州

和索马里州等地, 公民社会的作用显得异常重

要: 自灾害发生之初, 大量的人道主义组织就开

始通过各种途径将救济食品发给那些遭受严重营

养不良折磨的儿童, 并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更多

支持。» 在基础设施和后勤保障极其落后的条件

下, 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发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具有减贫救灾方面的功能外, 埃塞公民

社会还提供了人们迫切需要的一些社会服务。例

如, 埃塞妇女律师协会 ( E th iopian Women Law2
yersA ssoc ia tion, EWLA) 帮助人权受到侵犯的埃

塞妇女, 向她们提供法律保护。自 1995年建立

至 2002年 6月, 该协会受理了 4 000多件针对

妇女的家庭暴力、财产继承、劳资争议等案件,

并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援助。埃塞街头儿童论坛

( Fo rum on Street Ch ildren E th iopia, FSCE ) 致力

于与国家警察力量合作, 使警察更好地认识到街

头儿童的具体情况和需要, 并据此提供必要的关

心和救助。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该论坛在亚的斯

亚贝巴和其他主要城市举办了数期培训班, 为执

法警官提供相应的咨询和指导意见。

(二 ) 参与国家民主进程

公民社会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监督当政者

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使用, 要求政府增强其工作透

明度, 防止和惩治腐败, 保证公民的民主和自由

权利。于是, 一些公民社会组织通过对普通民众

进行公民教育, 鼓励他们参与国家的政治讨论和

选举。公民社会组织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和宗教情

感, 其成员不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以基督徒、

穆斯林或奥罗莫人、提格雷人的身份参与国家的

政治生活, 而是作为学生、女人、医生、记者、

律师、工人或人权活动分子关心国家政治, 争取

并保护自身合理、合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权利。

一些致力于推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公民社会

组织近年来在埃塞发展较快。 1994年成立的人

权教育促进会就是以建立民主和平的埃塞为己任

的。2001年, 人民表演家专业协会 ( A ction Pro2
fessionals. Association for the People, APAP) 通

过上演戏剧、木偶戏和公开演讲等形式向公众生

动地展示了政府在人权方面的种种做法。奥罗莫

基层发展倡议 (HUNDEE, Oromo G rassroots D e2
velopment In itiat ive) 和埃塞街头儿童论坛也通过

类似活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组织还在改

革政府职能和挑战政府权威方面日益彰显其潜在

的威力。当 1995年埃革阵政府进行经济结构调

整而导致大量工人下岗时, 埃塞工商联合会

( Confederation o f E thiop ian T rade Un ion, CETU )

要求政府必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安置失业人

员, 实行私有化, 以保证工人的合法利益。

(三 ) 调解冲突与稳定社会

在埃塞历史上, 直接导致王朝更迭和政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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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Cen ter for Intern at ion alS tud ies, Dub lin C ity Un iversity,

Engagem en tw i th C ivil Society in E th iop ia: P ersp ec tiv es of E th iopian

CSO s, W ork ing Paper from R esearch Pro ject on Engagem entw ith C iv il

Society for Poverty Redu ct ion, Paper 5 of 20071

See h ttp: / / english1 a ljazeera1net /new s /africa/2008 /09 /

200892415179981661htm l1

SeeU n ited NationsO ffice for the Coord ination ofH um an itar2

ian A ffairs, / S ituat ion Report: Drought /Food C risis in E th iop ia 11 th

Augu st 20080, available at http: / / ochaon lin e1un1 org/O chaL ink2

C lick1 aspx? link= ocha& docId= 1093086.



换的往往是发迹于民族地区的地方民族主义武

装, 而非全国性的和平谈判或民主选举。这主要

是因为公民社会极其弱小, 无法为民众提供团结

奋斗的平台。在缺乏活跃的公民社会的现实条件

下, 民族认同成了人们彼此联合以追求共同政治

目标的重要依据。封建帝制和德格集团统治时期

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统治模式, 统治集

团的民族构成总体上比较单一, 所以在反抗中央

政府统治的过程中, 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民族运

动领导人就会在其根据地利用人们文化传统、宗

教信仰和地域利益的共同性或相近性, 提倡自己

的政治主张, 同时强化当地人对于专制政权的不

认可感。事实上, 高举地方民族主义旗帜和抵制

政治主导民族是一把双刃剑。在反暴政时期, 它

可能成为团结反抗力量的思想武器; 但在和平时

期, 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却成为动荡和冲突的根

源之一。在这种冲突中, 政府调解经常被某些冲

突方视为偏袒, 很难达到促进和平、实现稳定的

目的。

公民社会的非政府属性使公民社会在调解冲

突、稳定社会方面有其自身的优点。埃塞的和平

与发展委员会 ( Peace and DevelopmentComm ittee,

PDC )的主要目标就是在非洲之角各社会、宗教、

民族和政治派别之间避免和解决冲突, 促进合作

和相互理解。对执政的埃革阵来说, 要真正化解

国内不安定因素, 应重视和发挥公民社会在联络

社会、稳定社会、调解冲突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当 代 埃 塞 公 民 社 会 发 展 的

制 约 因 素

  如前所述, 埃塞公民社会已经在经济和社会

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赢得了越来越多普

通民众的认同; 但是, 一些不利因素仍将在今后

较长时期内制约埃塞公民社会的发展。

(一 ) 经济发展状况落后

制约当代埃塞公民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因素是

经济发展水平低下。¹ 时至今日, 大多数埃塞人

仍旧过着赤贫的生活, 他们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

取得生存必需的物质资料, 影响了其政治思想上

的成熟; 他们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较低, 这限制了

他们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能力。国内民族资本羸

弱, 无力支持本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组

织的经费大部分来自西方组织援助; 只有一小部

分组织能够在无国外捐助的条件下独立运作, 另

一些地区性的发展组织甚至从政府取得经济支

持, 这就更加削弱了他们 /非政府 0 的属性。

这种情况与埃塞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

关。在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52006年人

类发展报告 6 中, 埃塞人类发展指数在 177个

国家中列居第 170位, 人类贫穷指数列在 103个

国家的第 99位, 人均年收入常年徘徊在 100美

元左右。若按埃塞国家贫困线为每人每天 34美

分计算, 该国仍有 44%的人处于此贫困线之下。

该国目前人均寿命只有 4215岁, 识字率仅为

36%, 艾滋病毒感染率为 4% , º 与联合国提出

的 /千年发展目标0 相去甚远。
一般说来,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 其公

民社会就越活跃, 并构成政治民主的重要基础之

一。对埃塞而言, 经济状况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

本改善, 因而公民社会的自给性和独立性难以得

到保障; 但是另一方面, 政治民主化的总体趋势

则要求埃塞公民社会承担起成熟公民社会所普遍

承担的职能。这一矛盾构成了当代埃塞公民社会

发展道路上的根本问题。

(二 ) 埃革阵对公民社会组织实行严控措施

由于埃塞长期以来积淀了一系列民族矛盾和

社会矛盾, 从维护埃塞国家治理的需要出发, 虽

承认公民社会服务社会的功能, 但仍担心公民社

会组织的活动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埃革阵执政后

不仅严密监控国内政治反对派的举动, 而且对在

社会生活中日益活跃的众多公民社会组织心存介

蒂, 对其发展常常设置障碍。

因此, 趋紧的国内政治环境是当代埃塞公民

社会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公民社会的活动和项

目一旦触犯了国家政治的 /红线 0, 就可能因此

被中断甚至失去其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合法地

位。由于公民社会组织不同于地方民族主义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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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不能通过武装抵抗达到政治目的, 这就迫

使公民社会组织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

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去, 构建良好的公民

社会生存环境, 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与国家政治的

正面冲突和对抗, 从而丧失发展的机会。

(三 ) 地方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

在德格集团统治时期, 地方民族主义在埃塞

得到了空前发展。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欠佳成绩

和连年自然灾害迫使处于政治边缘地位的民族寻

找新出路, 通过加入有民族认同的当地反抗武

装, 希望获得生存依托。虽然地方民族主义的发

展与联合在推翻德格集团专制统治过程中有过

重要的历史功绩, 但是在埃革阵掌权后, 地方民

族主义却与政治民主化形成了一对悖论。成立

于 1973年的奥罗莫解放阵线 ( O romo L iberation

Fron,t OLF) 一直将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主

的埃革阵看做殖民统治的工具。当德格集团被迫

退出在埃塞的统治之后, 奥罗莫解放阵线只掌管

教育、信息和商务等少量没有多少实权的政府部

门, 还被迫解散其武装力量。这对曾经在反德格

集团斗争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奥罗莫解放阵线

领导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由于埃革阵政府不能

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 奥罗莫解放阵线最终退

出政府, 成为南部地区的一支重要反政府地方

武装。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地方民族主义的发

展往往是与公民社会的觉醒同时发生的。在德格

集团统治后期, 居住在城市的各行业政治活跃分

子目睹国家发展道路上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

严峻问题, 逐渐认识到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他

们对于西方式民主制度了解得并不全面, 却开始

思考学习别国先进的治理经验。在德格集团专制

统治的条件下, 公民社会中的积极分子所提倡的

政治主张在城市里很难得到发展, 地方民族主义

组织成了他们实现政治理想可以依赖的力量, 公

民社会和地方民族主义的紧密关系成为埃塞公民

社会的重要特点。

在国内地方民族主义势力分裂诉求依然存

在、宗教原教旨主义 ¹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的

形势下, 公民社会能否得到应有的发展, 政府与

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健康与否, 关系到埃塞政治

民主化的根本前途。

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 埃塞公民社会不

仅与欧美发达国家公民社会有一定的差别, 与非

洲其他国家公民社会相比也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它一方面是由其复杂的历史经历所决定的; 另一

方面则是该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

结果。帝制消亡后构建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历史

任务、德格集团统治时期的极权统治, 以及当下

埃革阵统治方式中的威权主义倾向, 都是当代埃

塞公民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事实。在国家经济

发展停滞不前的情况下, 或是公民的政治自由和

民主权利受到不断侵犯的形势下, 暴力的、分裂

的和极端的地方民族主义可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与认同, 这将从根本上威胁到埃塞政治民主化的

前途, 也会使构建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的愿望成

为泡影。

公民社会在当代埃塞国家发展中具有不可取

代的功能。公民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是众

多埃塞受灾人口赖以为生的依托之一, 一些公民

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项目也有利于维护弱势群体

的基本权益。在政治方面, 埃塞公民社会的功能

主要表现在促进政治民主化方面, 这一功能包括

培育健康的公民社会文化, 激发民众参与国家政

治的热情, 以及民主监督和集体行动方面。此

外, 由于埃塞国内宗教、民族问题较为复杂, 国

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关联性较强, 公民社会的另

一功能 ) ) ) 调解冲突和维持稳定便显得异常重

要。这一功能不仅有助于相关各方在平等、和平

的框架内达成共识, 寻找长久的解决方案, 更可

为政府治理提供新思路。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邢永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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